
 

 

《宁强县巴山镇镇区国土空间详细规划》 

（公示稿） 

一、规划范围 

本次规划范围为巴山镇镇区单元，位于巴山镇域中部，东至林业

工作站，西至污水处理站以西 80 米处，南临潜溪河，北以山脚线为

界，呈长条形东西布局，总面积 24.28 公顷。 

二、目标定位 

根据《宁强县巴山镇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 年）》，规划明

确巴山镇镇区定位为：宁强县南部以红色文化为特色的宜居宜业宜游

和美集镇。 

巴山镇镇区单元主导功能为综合服务。 

三、发展规模 

人口指标：2035 年预计单元常住达到 2000 人。 

用地指标：镇区单元范围总用地面积为 24.28 公顷，其中城镇开

发边界内用地面积为 20.99 公顷，占比 86.45%，城镇开发边界外用

地面积 3.29 公顷，占比 13.55%。 

四、规划结构 

规划结合镇区现状格局及地形地貌等因素，构建“一核聚力、两

区支撑、双轴驱动”的空间结构。 



 

 

一核：镇区综合服务核。 

两区：东部综合生活与产镇协调区、西部生态人文与魅力休闲区。 

双轴：城镇综合发展轴、农旅田园体验轴。 

五、用地布局 

规划居住用地面积 10.17 公顷，占城镇开发边界内建设用地的比

例为 48.75%。其中，二类城镇住宅用地 10.04 公顷，农村社区服务

设施用地 0.13 公顷。 

规划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面积 5.53 公顷，占城镇开发

边界内建设用地的比例为 26.51%。其中，机关团体用地 0.88 公顷，

教育用地 3.67 公顷，医疗卫生用地 0.38 公顷，社会福利用地 0.60

公顷。 

规划商业服务业用地面积 0.37 公顷，占城镇开发边界内建设用

地的比例为 1.77%。其中，商业用地 0.26 公顷，商务金融用地 0.11

公顷。 

规划工矿用地面积 0.23 公顷，占城镇开发边界内建设用地的比

例为 1.10%，全部为一类工业用地。 

规划仓储用地面积 0.22 公顷，占城镇开发边界内建设用地的比

例为 1.05%。其中，一类物流仓储用地 0.21 公顷，储备库用地 0.01

公顷。 



 

 

规划交通运输用地面积 3.85 公顷，占城镇开发边界内建设用地

的比例为 18.46%。其中，城镇村道路用地 3.71 公顷，对外交通场站

用地 0.14 公顷。 

规划公用设施用地面积 0.35 公顷，占城镇开发边界内建设用地

的比例为 1.68%。其中，排水用地 0.18 公顷，通信用地 0.07 公顷，

邮政用地 0.08 公顷，环卫用地 0.02 公顷。 

规划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面积 0.14 公顷，占城镇开发边界内建

设用地的比例为 0.68%。其中，防护绿地面积 0.08 公顷，广场用地

面积 0.06 公顷。 

除以上用地外，城镇开发边界内还包括少量的陆地水域，面积为

0.13 公顷，占城镇开发边界的比例为 0.62%。 

六、规划控制 

（一）容积率控制 

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交通场站用地：容积率控制在 0.5 及以下。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容积率控制在 0.5-1.2 之间。 

居住用地：村民自建区、搬迁安置点容积率控制在 1.2-2.0 之间，

统规统建区容积率控制在 2.0-3.0 之间。 

商业服务业用地：容积率控制在 2.0-3.0 之间。 

 



 

 

（二）建筑高度控制 

建筑物最大高度必须满足日照、规划单元内景观、高压线走廊等

要求。建筑物最低高度必须满足有效开发强度的要求。 

建筑物高度除必须符合日照、建筑间距、消防等方面的要求外，

更多地考虑城市景观的要求，应同时符合下列规定： 

1.沿城市道路两侧新建、改建建筑物的控制高度（H）不宜超过

道路规划红线宽度（W）加建筑后退距离（S）之和的 1.5 倍，H≤1.5

（W+S）。 

2.规划区内，建设工程项目需修建围墙或临时建筑的，须向市级

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报批，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公共建筑其临街面一般不应修建围墙、临时建筑，应以花

台、绿化带等建筑小品作为用地边界的隔离带或隔离墙。沿建设用地

边界建围墙的，其围墙型式应为透空型围墙，围墙高度不应超过 1.6

米，且应后退道路红线不小于 0.5 米。 

（2）确有特殊要求的，可建通透式围墙，围墙外观应进行形式

美化处理，有利于片区景观，墙高除满足规范要求外，一般不得超过

2.6 米。 

依据镇区单元地形地貌和现状建设情况，确定规划单元内建筑以

低层和多层为主。 

规划总体结合相关要求确定单元内各类建筑高度，建筑物的高度



 

 

应符合城市空域、历史文化和风景名胜资源保护以及建筑间距、城镇

景观等方面的要求，严格限制超高层建设；现状建设用地按现有建筑

高度控制。 

居住用地：村民自建区、统规统建区建筑高度一般控制在 14米

及以下，搬迁安置点建筑高度一般控制在 24 米及以下。 

商业服务业用地：建筑高度总体控制在 24米及以下。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机关团体用地、社会福利用地建筑高

度控制在 14米及以下；教育用地、医疗卫生用地建筑高度控制在 24

米以下。 

工业用地：建筑高度控制在 14米以下。 

（三）建筑密度控制 

居住用地：村民自建区、统规统建区建筑密度控制在 70%-80%，

搬迁安置点建筑密度控制在 25%-30%。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建筑密度控制在 25%-35%。其中，机

关团体用地、医疗卫生用地、社会福利用地建筑密度控制在 30%-35%

之间；教育用地建筑密度控制在 25%-30%之间。 

商业服务业用地：建筑密度控制在 30%-45%。商务、金融、酒店

类均按照商业服务业用地容积率执行。 

工业用地：建筑密度控制在 40%-50%。公用设施用地：建筑密度

控制在 20%-30%。 



 

 

（四）绿地率控制 

居住用地：村民自建区、统规统建区绿地率控制在 10%-15%，搬

迁安置点绿地率控制在 30%-35%。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绿地率控制在 30%-40%。其中，机关

团体用地、医疗卫生用地绿地率控制在 30%-35%之间；教育用地、社

会福利用地绿地率控制在 35%-40%之间。 

商业服务业用地：绿地率控制在 20%-25%。 

工业用地：绿地率控制在 20%以下。公用设施用地：绿地率控制

在 15%-20%。 

七、蓝绿空间 

规划形成“一心两带、蓝绿交织、多点渗透”的蓝绿空间结构，

支撑宜居宜业宜游和美集镇建设。 

将规划范围内的潜溪河控制范围纳入城市蓝线管控，规划区蓝线

管控规模为 2.02 公顷。 

八、综合交通 

规划区整体形成“一环两横两纵”的路网结构，建立“主干路+

次干路+支路”三级路网体系。 

主干路：万何路（X335 镇区段），镇区核心道路，承担主要交

通和生活功能，道路红线宽度 15 米，断面形式 3.5+8+3.5 米，长度



 

 

共计 1.67km。 

次干路：利民路，东部组团内部生活性道路，道路红线宽度 15

米，断面形式 3.5+8+3.5 米，长度共计 0.61km；临溪路，镇区东端

南北向连接线，道路红线宽度 8 米，断面形式为一块板，长度共计

0.14km；树人街，东部组团南北向道路，道路红线宽度 15 米，断面

形式 4+7+4 米，长度共计 0.15km。 

支路：梳理镇区内部的宅间路、巷道，将其纳入规划路网体系，

作为支路，提高地块的可达性和消防通行能力。市场街，连接农贸市

场与万何路，道路红线宽度11米，断面形式2+7+2米，长度共计0.09km；

袁家巷，规划拓宽至 4 米，满足消防通行要求，断面形式为一块板，

长度共计 0.09km；康乐街，内部微循环道路，道路红线宽度 7 米，

断面形式为一块板，长度共计 0.07km；镇区内其他农村道路按城镇

村道路标准改造，道路红线宽度 4米。 

九、公共服务设施 

公共服务设施按乡村社区生活圈配置，构建“集镇、村”两个社

区生活圈层级。 

（一）镇级公共服务设施 

机关团体用地规划：保留巴山镇政府、派出所、人民法庭、林业

工作站、宁强县动物检疫申报点等 5处机关团体用地，占地面积 0.88

公顷；将原老法庭规划为茅坪沟村村委会。 



 

 

文化设施规划：镇区无独立占地的文化设施。依托原中心小学建

设“巴山红色研学基地”，功能包含红色文化展陈馆、研学教室、图

书室、多功能活动室等。结合镇政府、茅坪沟村委会等兼容设置图书

阅览、棋牌活动、科普宣传功能。 

教育设施规划：保留巴山镇九年制学校，占地面积 2.50 公顷；

保留巴山镇中心小学，占地面积 0.88 公顷；保留巴山镇中心幼儿园，

占地面积 0.29 公顷。 

体育设施规划：镇区无独立占地的体育设施。构建以学校体育设

施共享为依托、社区体育设施为补充的体育设施体系。 

医疗卫生设施规划：保留巴山镇中心卫生院，占地面积 0.38 公

顷；保留茅坪沟村卫生室，占地面积 0.02 公顷。 

社会福利设施规划：保留巴山敬老院，占地面积 0.60 公顷；将

茅坪沟村原村委会与幸福院用地整合，规划为社区级幸福院，位于镇

区东部、万何路与袁家巷交汇处，占地面积 0.03 公顷。 

商业服务业设施规划：构建东部生活商业中心+西部旅游休闲节

点+万何路活力商业轴的商业服务体系。 

（二）村级公共服务设施 

村级公共服务设施主要包括茅坪沟村村委会、村卫生室、幸福院

等。通过镇、村两级公共服务设施共同为镇区提供相对完善的公共服

务设施体系。 



 

 

十、市政公用设施 

给水工程规划：预测镇区最高日用水量为 593.75m³；规划区内

给水水源接自镇区东北方向的响水沟蓄水池。 

污水工程规划：规划区范围采用雨污分流排水体制；规划区平均

日污水量为 420.57m³/d，规划在镇区西端设置污水处理站，占地面

积 0.18 公顷。 

雨水工程规划：各排水区域内形成独立的雨水排放系统，合理布

置雨水排放口的位置，满足就近排入行洪系统的要求，最终汇入潜溪

河。 

电力工程规划：规划区总计算负荷为 2397.47kW，总配变安装容

量为 4794.94kVA；镇区东部已建 35kV 巴山变，镇区电源接自该变电

站。 

通信工程规划：规划预测 2035年镇区单元固定电话用户量为 210

线，宽带用户总用户为 750 户，移动电话总用户为 2100 卡号，有线

电视用户总用户为 750 端口，交换机容量将达 0.15 万门；规划新建

建筑物和道路均应预留电信线路，包括电话、有线电视、宽带网络等

管道或通道以及光接点、接线箱等。 

燃气工程规划：预计镇区年天然气用气量为 22.98 万标准立方米

/年；规划近期维持瓶装液化气过渡，远期实现天然气管网入户。规

划燃气调压站不独立占地，结合万何路沿线公共设施用地设置。 



 

 

供热工程规划：不规划集中供热设施，延续分户取暖模式。推广

清洁能源取暖（空气源热泵、电采暖），逐步替代柴火炉，改善空气

质量。 

环卫设施规划：规划区生活垃圾产生量为 2t/d；采用“标准化

垃圾桶/垃圾收集点-压缩式垃圾收集车-垃圾转运站-生活垃圾填埋

场”的收运模式，运至毛坝河镇垃圾填埋场。规划公厕 3 处，每座厕

所建筑面积不低于 60 平方米。 

管线综合规划：规划区管线综合需要安排的管线有给水管道、污

水管道、电力电缆、电信电缆、燃气管道等 5种管线。 

十一、综合防灾 

规划加强单元内部消防安全布局，以巴山镇人民政府为应急总指

挥中心，以巴山镇中心卫生院及茅坪沟村卫生室为应急医疗设施。广

场、学校操场、停车场等为应急避难场所，镇区主次干道作为主要疏

散通道。 

十二、规划实施 

建设时序：一期（2026-2030 年）：优先完成重点基础设施项目

建设，如交通网络优化、供水排水设施升级等；启动公共服务设施完

善工程，如改建村委会、幸福院等。二期（2031-2035 年）：全面完

成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设施完善，推动城镇管理和服务水平升级；

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如绿化工程、水污染治理、土壤污染



 

 

修复等，提升镇区生态环境质量。 

  



 

 

附图： 

01-区位关系图 

02-空间结构规划图 

03-土地使用规划图 

04-蓝绿系统及开敞空间规划图 

05-综合交通规划图 

06-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规划图 


